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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0778        证券简称：博思堂        主办券商：平安证券 

 

深圳市博思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3年发

生金额 

（2023）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无 0 0 -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本公司为彰泰集团、

溯  禾集团提供房地

产推 广策划服务 

3,000,000.00 218,867.92 -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无 0 0 -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无 0 0 - 

其他 

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一 

致行动租赁物业。 

200,000.00 0 - 

合计 - 3,200,000.00 218,867.92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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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深圳市博思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思堂投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与彩田路交汇处东方新天地广场 C座 2007-5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迎九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 

（2）自然人 

姓名：郑迎九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水榭花都 14栋五单元 7B 

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3）自然人 

姓名：龚婕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水榭花都 14栋五单元 7B 

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2、关联关系： 

（1）博思堂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52.1271%的股份。本公司与博思堂投

资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博思堂投资参与彰泰集团旗下“峰誉”、“城市 1 号”、“彰泰红”、“城中城”、“橘

子郡”、“欢乐颂”、“彰泰府”、“南宁彰泰郡”房地产项目开发，分别投资 4.00%、5.60%、

5%、5%、6.447%、3.03%、1.56%、2.75%。博思堂投资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

本公司 52.1271%股权，故本公司与彰泰集团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博思堂投资为溯禾集团股东，持有广西溯禾置业有限公司 5%股份，博思堂投资控

股子公司深圳市博思堂置业有限公司参与溯禾集团旗下“荷园悦府”、“公园学府”、“龙

脊学府”房地产项目开发，分别投资 15.91%、15%、40%。博思堂投资系本公司控股股

东，直接持有本公司 52.1271%股权，故本公司与溯禾集团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郑迎九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62.6151%，同时

为本公司董事长。龚婕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本公司 0.5213%的股份，同

时为本公司董事。郑迎九先生与龚婕女士为夫妻关系。因此，郑迎九先生及龚婕女士与

本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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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内容： 

（1）本公司与彰泰集团、溯禾集团的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劳务； 

（2）本公司与郑迎九先生、龚婕女士交易标的为郑迎九先生、龚婕女士拥有的房屋。 

 

4、交易金额： 

（1）本公司向彰泰集团提供房地产推广策划服务，2023 年预计交易金额 50 万； 

（2）本公司向溯禾集团提供房地产推广策划服务，2023 年预计交易金额 250 万； 

（3）本公司租用郑迎九先生及龚婕女士所拥有的位于沈阳的办公场地，2023 年预计交

易金额 20 万。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已经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郑迎九、龚婕回避表决。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本公司与彰泰集团、溯禾集团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交易价格按照本公司对外提

供房地产推广策划服务的正常市场价格确定，该业务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交易价格经

公司董事会确认，该价格具有公允性。 

2、本公司与郑迎九先生及龚婕女士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开同

类位置租金价格确定，交易价格经公司董事会确认，该价格具有公允性。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本公司向彰泰集团提供房地产推广策划服务。 

交易金额：2023 年预计本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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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期限：60 天； 

协议的生效时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到期后仍执行即自动续

签一年）。 

2、本公司向溯禾集团提供房地产推广策划服务。 

交易金额：2023 年预计本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250 万元；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期限：180 天； 

协议的生效时间：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合同到期后仍执行即自动续

签一年）。 

3、本公司租用郑迎九先生及龚婕女士所拥有的位于沈阳的办公场地。 

交易金额：2023 年预计本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支付期限：60 天； 

协议的生效时间：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合同到期后仍执行即自动续

签一年）。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公司在房地产推广策划服务领域已有 25 年经验，在行业内排名靠前，且拥有

广告设计类国家一级资质。与彰泰集团、溯禾集团合作超过十年，深得客户的信赖，构

成长期合作关系。 

（2）因公司发展壮大，公司办公场地相对不足，且所租办公室租约到期后有续租

风险。为解决公司经营场地问题，租用郑迎九先生及龚婕女士实际拥有的房屋位于沈阳

市沈河区友好街 10-3 号（1501）作为沈阳博思堂办公场地。 

 

2、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预计本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中，向彰泰集团、溯禾集团提供房地产推广策划服务单项

关联交易金额占本公司 2023 年度预计主营业务交易总额的 3.98%；办公室场地租赁关

联交易金额占本公司 2023 年预计办公场地租赁交易总额的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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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向彰泰集团、溯禾集团提供房地产推广策划服务属于本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其

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年度主营业务交易总额的 3.98%，对本公司影响较小。办公场地租

赁为公司其他支出，此项支出在公司年度交易总额中整体占比较小，定价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博思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彰泰集团、溯禾集团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项目全程宣传推广《合

同书》； 

3、沈阳博思堂与郑迎九先生、龚婕女士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深圳市博思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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